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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 垦 区 土 地 利 用 现 状
	一级地类
	二级地类
	小计
	已损毁
	拟损毁
	占用

	
	
耕地
	水田
	0.8683
	/
	
	/

	
	
	水浇地
	1.8521
	/
	
	/

	
	
	旱地
	2.6114
	/
	
	/

	
	种植园地用地
	果园
	2.2430
	/
	
	/

	
	
林地
	乔木林地
	9.6410
	/
	
	/

	
	
	竹林地
	0.0186
	/
	
	/

	
	
	灌木林地
	0.4057
	/
	
	/

	
	交通运输用地
	农村道路
	0.2815
	/
	
	/

	
	水域及水利设 施用地
	河流水面
	0.0302
	/
	
	/

	
	其他土地
	田坎
	0.8238
	/
	
	/

	
	
	裸土地
	0.0955
	/
	
	/

	
	合计
	18.8711
	/
	
	/

	复垦 责任 范围 内土 地损 毁及 占用 面积
	类型
	面积（hm²)

	
	
	小计
	已损毁或占用
	拟损毁或占用

	
	

损毁方式
	挖损
	2.7463
	/
	2.7463

	
	
	塌陷
	/
	/
	/

	
	
	压占
	16.1248
	/
	16.1248

	
	
	小计
	18.8711
	/
	18.8711

	
	占用
	/
	/
	/

	
	合计
	18.8711
	/
	18.8711

	复 垦 土 地 面 积
	一级地类
	二级地类
	面积（hm²)

	
	
	
	已复垦
	拟复垦

	
	
耕地
	水田
	/
	0.8799

	
	
	水浇地
	/
	1.9511

	
	
	旱地
	/
	2.8656

	
	种植园地用地
	果园
	/
	1.3032

	
	
林地
	乔木林地
	/
	10.1864

	
	
	竹林地
	/
	/

	
	
	灌木林地
	/
	/

	
	交通运输用地
	农村道路
	/
	0.6354

	
	水域及水利设 施用地
	河流水面
	/
	0.0318

	
	
	沟渠
	
	0.3888

	
	其他土地
	田坎
	/
	0.6289

	
	
	裸土地
	/
	/

	
	合计
	/
	18.8711

	
	土地复垦率
	复垦面积
	比例

	
	
	18.8711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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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  作  计  划  及  保  障  措  施
	1、复垦工作计划安排
峨山至石屏至红河高速公路建设项目使用本方案临时用地土地复垦服务年限为 8 年， 其中项目建设工期期限为 4 年、复垦工程工期期限为 1 年、监测及管护期期限为 3 年。
根据实际情况以及峨山至石屏至红河高速公路建设项目（红河州段）临时用地石屏县 境内(第三批)临时工程的施工工艺、建设年限、建设进度及土地损毁程度，按照边施工边 复垦的原则制定土地复垦工程进度，本方案设计将其土地复垦工作逐年分阶段进行：
（一）第一年（2025 年 1 月至 2026 年 1 月）复垦工作计划
工作内容：本年度为项目的建设期，开始进行临时用地修建，并对损毁土地进行表土 剥离及保存，表土剥离量为 70056.80m3。
复垦投资：前期工作费、部分工程监理费、部分业主管理费、部分基本预备费、部分 风险金、部分复垦施工费。
资金安排：动态投资 156.9133 万元。
（二）第二年（2026 年 1 月至 2027 年 1 月）复垦工作计划
工作内容：本年度为项目的建设期，在做好主体工程各项防护措施的基础上主要针对 临时用地各单元进行土地损毁监测，防止造成新的损毁土地。
复垦投资：部分工程监理费、部分业主管理费、部分基本预备费、部分风险金。
资金安排：动态投资 15.3894 万元。
（三）第三年（2027 年 1 月至 2028 年 1 月）复垦工作计划
工作内容：本年度为项目的建设期，在做好主体工程各项防护措施的基础上主要针对 临时用地各单元进行土地损毁监测，防止造成新的损毁土地。
复垦投资：部分工程监理费、部分业主管理费、部分基本预备费、部分风险金。
资金安排：动态投资 16.4667 万元。
（四）第四年（2028 年 1 月至 2029 年 1 月）复垦工作计划
工作内容：本年度为项目的建设期，在做好主体工程各项防护措施的基础上主要针对 临时用地各单元进行土地损毁监测，防止造成新的损毁土地。
复垦投资：部分工程监理费、部分业主管理费、部分基本预备费、部分风险金。
资金安排：动态投资 17.6193 万元。
（五）第五年（2029 年 1 月至 2030 年 1 月）复垦工作计划
工作内容：本年度为项目的复垦施工期，主要对损毁单元进行复垦，地坪拆除 612.60m3， 废渣清理 34372.40m3 ，土地平整 18976.50m3 ，覆土 69899.15m3 ，土地翻耕 6.3255 公顷，土 壤培肥种 7.0362 公顷，种植乔木 14007 株，修建 25m3 水窖 7 座，人工削放坡、找平 1871.20m3， 修建田埂 251.10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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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  作  计  划  及  保  障  措  施
	复垦投资：剩余复垦施工费、竣工验收费、部分基本预备费、部分风险金。 资金安排：动态投资 234.6693 万元。
（六）第六年（2030 年 1 月至 2031 年 1 月）复垦工作计划
工作内容：本年度完成土地复垦工作已施工完成，进入监测管护期，主要对复垦区进 行监测及管护，进行定时浇水、施肥、补植等管护。
复垦投资：部分监测管护费、部分基本预备费、部分风险金。。 资金安排：动态投资 3.6440 万元。
（七）第七年（2031 年 1 月至 2032 年 1 月）复垦工作计划
工作内容：本年度完成土地复垦工作已施工完成，进入监测管护期，主要对复垦区进 行监测及管护，进行定时浇水、施肥、补植等管护。
复垦投资：监测管护费。
资金安排：动态投资 3.6440 万元。
（八）第八年（2032 年 1 月至 2033 年 1 月）复垦工作计划
工作内容：本年度完成土地复垦工作已施工完成，进入监测管护期，主要对复垦区进 行监测及管护，进行定时浇水、施肥、补植等管护。
复垦投资：监测管护费。
资金安排：动态投资 3.6440 万元。
2、复垦工程
根据经济合理的原则和自然地理条件、土地损毁状态采取相应的土地复垦标准，土地 复垦用途的优先顺序为耕地、林地、 园地，要求符合《土地复垦技术标准》 。复垦工程措 施主要有土壤重构工程、灌溉工程、配套措施、生物化学工程、植被重建工程、监测与管 护措施：
（1）土壤重构工程
1）表土剥离
本复垦方案设计对项目区的耕地、种植园地、林地进行表土剥离，耕地剥离厚度为 50cm， 种植园地剥离厚度为 50cm，林地剥离厚度为30cm。 同时表土剥离期间因根据实地情况，部 分地块耕种条件较好的耕作层和种植条件较好的种植层可以提高表土剥离的厚度，确保后  续土地复垦工程有充足的表土能够完成覆土工程量。运至规划设计内最近的临时表土堆场  存放，运距各地块单独计算。表土堆放场修建拦砂坝进行临时挡护， 以防水土流失。
2）地坪拆除
对项目区临时硬化的地面进行拆除，清理后的固体废渣运至已批复可用的最近距离弃 土场堆放，运距各地块单独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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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废渣清理
本批次临时用地使用完成后， 由于项目区内堆放材料或设备的长期压覆， 以及被施工  车辆的长期碾压，导致土壤板结，有机质含量下降等， 因此，在复垦时，对项目区内的土  壤板结进行废渣清理，废渣清理厚度按平均 0.2m 计算。 同时部分施工便道复垦为耕地的， 需要适当加厚清理高度，使复垦地块整体高度与周边现有耕地一致，以满足后期灌溉需要。 清理后运至已批复可用的最近距离弃土场堆放，运距各地块单独计算。
4）土地平整
土地平整是改变损毁土地地表形状、理性的主要的工程措施之一。建设项目挖损、压 占土地后，原地表形态发生变化，可能出现凹坑、 凸起，且出露物多为砾石、碎石、岩块 石等，难以直接进行农、林利用。在土地平整过程中通过人机配合对大块石、岩块进行拣 拾，实施土地平整，满足土地复垦的初步立地条件。本方案设计对拟复垦土地进行场地平 整，场地进行碾压平整。平整后的坡度根据周边地形、地貌满足利于耕种和种植。
5）表土覆盖
根据土地复垦质量控制标准，复垦为水田、水浇地、旱地区域覆土厚度不小于 50cm，
复垦为果园区域覆土厚度不小于 50cm，复垦为乔木林地区域覆土厚度不小于 30cm，考虑过 程中会有部分损耗量，根据类似项目施工经验，本方案取 5%损耗量。利用规划设计内最近 的临时表土堆场内表土进行表土回填，运距各地块单独计算。
6）土地翻耕
为了增加土壤有机质含量，改善土壤团粒结构和理化性状，提高土壤自身调节水、肥、 气、热的能力，形成良好的作物生长环境，需进行统一翻耕起垄，翻压深度为 0.2m。
7）人工削放坡、找平
根据适宜性评价结果，方案设计对拟复垦为水田的区域复垦后接续现有农渠，通过人  工削放坡、找平后田面坡度≤2 ° , 且根据各地块复垦情况，地块整体平整高度与周边原有 地块保持同一高度，便于水田的防渗保水。
8）修建田埂及土渠
修建埂高 0.4m、埂底宽 0.5m、埂顶宽 0.4m 的田埂，确保能够防渗保水。 同时田埂一 侧挖掘土渠， 以保证后期对复垦地块排灌的需求。
（2）灌溉工程
根据项目实际情况，为了进一步提高复垦耕地的质量，改善耕作条件，保证作物生长 保苗水，本方案设计修建 25m3 水窑保证耕地区域保苗用水，水窖布设在弃土场拟复垦为旱 地的顶部平台，该弃土场水土保持方案措施已通过审查，按水土保持相关要求，弃土场将 修建拦砂坝和排水沟，后期复垦将保留使用，保证了弃土场的排水需要，加强了弃土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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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稳定性。
（3）配套措施
项目区涉及占用部分农村道路改扩建，这些农村道路原本主要为农业生产服务，在复 垦时将结合周边居民点和现有的道路状况，根据人民群众生产生活需要，为保证用地使用 结束后农村道路的通行，保留了占用的原有的农村道路，并对道路进行修复，修复时道路 路面宽度将按农村道路的标准小于8m，路面材质按周边连接的原有道路的材质进行修复。
项目区涉及占用部分河流水面，这些河流水面多为周边耕地的灌溉水源，在复垦时也 需要将占用的河流水面进行恢复，复垦阶段通过对河道进行全面清淤，清除淤泥和杂草， 恢复河道原有的水流通畅度提高水质；修复和加固河道护岸，采用生态护岸设计，增加植 被种植，提高护岸的稳定性和耐久性；修复河道两岸的植被，增加植被的种类和数量，美 化河岸景观，提高水质等措施，将涉及占用的河流水面进行恢复。
（4）生物化学工程
平整后拟复垦为耕地的区域施有机肥，把有机肥撒入地里，然后旋耕与土壤混匀，提 高了耕地质量，促进了土地综合生产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提高，确保了粮食高产和安 全。播散密度设计为 7500kg/公顷。
表土堆放场堆放表土期间，表土肥力低下，且伴有土壤酸化的危害，存在一些植物生 长的限制因子。 因此，该项目采用绿肥法种植绿肥进行土壤培肥。本方案设计绿肥品种拟 选择光叶紫花苕，用种量设计为 75kg/公顷。
（5）植被重建工程
根据复垦单元土地适宜性评价分析，部分区域复垦为乔木林地采用乔灌草套种混播方 式。树种和草种应选择适合于当地种植的乡土树种和抗逆性能好的树种及草种。栽种树木 时，采用直接采购幼苗，挖坑栽植的方法。种草采用撒播草籽的方法。乔木植物主要选用 云南松、备选为杜英。乔木株行距 2m×2m；乔木种植密度 2500 株/公顷， 同时取 10%的苗 木补植量。
（6）监测与管护措施
1）监测措施
本项目监测工程主要针对土地损毁、表土堆放、土壤质量、复垦效果、配套设施、复 垦植被等方面进行监测，监测年限为3年。
2）管护措施
本项目按照当地植被移栽经验、 自然资源和林业草原主管部门意见，一般管护期3年比 较合适，本方案设计管护期间为3年。林地由复垦责任方全责按照生态林要求管理，园地配 合园地经营种植方按照经济林要求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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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组织保障措施
项目建设方在生产建设中按照复垦方案的要求完成复垦工程。项目土地复垦工作的负  责人要协调好本方案与主体工程的关系，负责组织实施审批的土地复垦方案，进行土地复  垦方案的实施管理，全力保证该项工程的土地复垦工作按年度、按计划进行，并主动与自  然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密切配合， 自觉接受红河州石屏县自然资源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
4、技术保障措施
项目建设方在复垦方案实施阶段，完成各种复垦措施的专项设计，设计人员进入现场 进行指导；选择施工经验丰富，技术力量强的施工单位，建设中尽量采用先进的施工手段 和正确的施工工序；加强复垦技术培训工作，提高复垦的管理能力，在复垦方案实施后， 加强复垦工程期间的管理工作，发挥复垦效益。
5、资金保障措施
本方案使用期内土地复垦费用从项目投资中逐年计提，复垦资金实行专项管理和定期  施检查的使用管理办法，项目建设方保证资金的供应和到位，按照复垦方案的实施进度计划、 资金的年度计划安排、工程的实际进度情况，把资金逐步逐年落实到位，使复垦措施保质  保量如期完成。
6、监管保障措施
项目建设方在项目实施过程中，项目土地复垦工作的负责人要加强资金使用管理，硬 化估算约束。严格执行专款专用、专项管理、单独核算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超支出 范围和标准开支，更不得截留和挪用项目资金；要建立、健全项目会计核算和内部稽核制 度，对项目资金实行全过程的财务管理与监督；要严格项目资金竣工决算，规范项目的业 绩考评和追踪问效。

	测  算  依  据
	1、估算编制依据
（1）《土地开发整理项目资金管理项目暂行办法》（国土资发〔2000〕282 号）；
（2）《土地开发整理项目预算定额标准云南省补充预算定额》云国土资〔2016〕35 号；
（3）《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土地整治工程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计价依据调整过渡 实施方案的通知》（国土资厅发〔2017〕19 号）；
（4）《土地复垦方案编制规程 第 1 部分：通则》（TD/T 1031.1-2011）
（5）全国各地区工资区类别表；
（6）2024 年红河州工程建设材料及设备价格信息及项目区当地市场材料价格
2、投资估算单价
（1）人工单价由基本工资、辅助工资和工资附加费三部分组成。按《土地开发整理项 目估算定额标准》人工估算标准，本项目属于十类工资区， 因此甲类工和乙类工的单价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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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05 元/工日和 39.61 元/工日计算。
（2）依据“云南省建设工程材料及设备价格信息 ”所公布价格信息及石屏县当地市场 价格，在造价信息无法查找时采用市场调查价。
本复垦方案主要针对方案中设计的相关工程进行投资费用估算，通过估算本方案复垦 投资估算静态投资 387.4293 万元，动态投资 451.9901 万元。拟复垦土地面积 18.8711 公 顷，计算复垦土地亩均静态投资为 1.3687 万元/亩，土地亩均动态投资 1.5968 万元/亩。

	费  用  构  成
	序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费用（万元）

	
	1
	工程施工费
	274.9474

	
	2
	设备费
	0.0000

	
	3
	其他费用
	72.6114

	
	4
	监测与管护费
	8.3400

	
	5
	预备费
	96.0913

	
	（1）
	基本预备费
	20.8535

	
	（2）
	价差预备费
	64.5608

	
	（3）
	风险金
	10.6770

	
	6
	静态总投资
	387.4293

	
	7
	动态总投资
	451.9901



























临时用地土地复垦方案专家组评审意见表

	生产（建设）项目名称
	峨山至石屏至红河高速公路建设项目（红河州段）
临时用地石屏县境内（第三批）土地复垦

	生产（建设）单位名称
	红河州峨石红高速公路投资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方案编制单位名称
	云南南骏科技有限公司

	
复垦责任区范围面积
	永久性建设用地
	354.9237 公顷

	
	损毁土地面积
	18.8711 公顷

	生产能力（或投资规模）
	243.7851 亿元

	生产年限（或建设期限）
	4 年（2025 年 1 月-2029 年 1 月）

	专家评审意见
	根据国务院 592 号令《土地复垦条例》、《土地复垦条例实施办法》、《土地复垦 质量控制标准》（TD/T1036-2013）、 自然资源部关于规范临时用地管理的通知及土 地开发整理工程建设标准和土地复垦等相关规程，红河州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委托红 河州晓金矿业咨询有限公司于 2024 年 10 月 10  日在蒙自组织专家对云南南骏科技 有限公司编制的《峨山至石屏至红河高速公路建设项目（红河州段）临时用地石屏 县境内（第三批）土地复垦方案报告书》进行了评审，形成如下评审意见：
一、本土地复垦方案报告书编制格式符合要求，内容较为齐全；调查研究与数 据计算方法正确，基本可信；提出的各项土地复垦措施基本可行；复垦费用估算基 本合理，可作为指导企业开展土地复垦工作的依据。
二、峨山至石屏至红河高速公路位于云南省中南部。干线整体呈由北向南走向， 起于玉溪市峨山县、经红河州石屏县、止于红河州红河县境内，线路长度约为 114.303 公里(峨山县境内 18.2 公里，石屏县境内 92.75 公里，红河县境内 3.353 公 里)。峨山至石屏至红河高速公路建设项目（红河州段）项目区土地总面积 529.6937  公顷，本项目复垦责任范围区内面积为 18.8711 公顷。地类为：耕地 5.3318 公顷（其 中水田 0.8683 公顷、水浇地 1.8521 公顷、旱地 2.6114 公顷）、种植园地 2.2430 公 顷（其中果园 2.2430 公顷）、林地 10.0653 公顷（其中乔木林地 9.6410 公顷、竹林 地 0.0186 公顷、灌木林地 0.4057 公顷）、交通运输用地 0.2815 公顷（其中农村道路 0.2815 公顷）、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 0.0302 公顷（其中河流水面 0.0302 公顷）、其 他土地 0.9193 公顷（其中田坎 0.8238 公顷、裸土地 0.0955 公顷）。





	
	本项目涉及临时占用永久基本农田 2.4404 公顷（其中水田 0.5547 公顷、水浇 地 0.5680 公顷、旱地 1.3177 公顷）；未占用生态保护红线。土地复垦方案服务年限 为 8 年（2025 年 1 月-2033 年 1 月）。
三、原则同意报告书中关于峨山至石屏至红河高速公路建设项目（红河州段） 临时用地石屏县境内（第三批）损毁土地的预测和分析。本项目属建设项目；本项 目损毁土地方式主要有压占、挖损，复垦责任范围内拟损毁土地面积 18.8711 公顷， 全部为拟损毁。
四、原则同意本项目制定的复垦目标和任务，土地复垦适宜性评价过程和结果 基本可信。本项目复垦责任面积为 18.8711 公顷，拟复垦面积为 18.8711 公顷，其 中拟复垦耕地 5.6966 公顷（水田 0.8799 公顷、水浇地 1.9511 公顷、旱地 2.8656 公 顷），园地（果园）1.3032 公顷，林地（乔木林地）10. 1864 公顷，交通运输用地 0.6354 公顷（农村道路 0.6354 公顷），河流水面 0.0318 公顷，沟渠 0.3888 公顷，田坎 0.6289 公顷，复垦率为 100%。
五、原则同意本报告书提出的预防控制措施和复垦措施，但需进一步完善的防 污染监管措施，以及防止水土流失。
（一）预防控制措施：预防土地损毁的有效措施主要是在不影响施工的情况下 尽最大可能减少对土地的损毁面积，降低对土地损毁的程度以及防止水土流失。（1） 减少对土地的损毁面积，紧凑合理规划布局，能集中的就集中，避免出现散而密的 布置。充分利用已有的用地，减少土地损毁面积，而且尽量选择土地利用价值低的 土地。（2）降低对土地损毁的程度，在满足工程施工的基础上，尽量采取对土地损 毁程度小的施工方法，而且要在施工过程中不断创造新技术降低土地损毁程度。（3） 防止水土流失：①加强工程施工管理，坚持文明施工，严禁随处乱倒废土；开挖、 填筑过程中，散落于坡面的土石方要及时清除，减少对周围地表植被的破坏。②工 程开挖、填筑等扰动较大的施工活动，尽量避免雨天施工作业，并严格按设计要求 确定开挖、填筑的坡度，确保边坡稳定，必要时设置临时挡护、排水设施，保障排 水通畅，减少降雨形成的水力侵蚀造成水土流失。③施工材料的堆放应与施工进度 吻合，减少土料和砂、石料临时堆数量和时间。
（二）工程技术措施：（1）表土剥离，地坪拆除，废渣清理，土地平整，表土 覆盖，土地翻耕，人工削放坡、找平，修建田埂及土渠，修建水窖，保留、修复农 村道路和河流水面（2）复垦监测、管护措施：对整个复垦过程的复垦措施、复垦





	
	效果等进行动态监测和管护。
（三）生物化学措施：土壤改良，采用施有机肥、绿肥，对复垦后耕地的土层 进行改良，提高土体有机质含量；林草恢复，采用植护乔木、灌木树苗，播撒草种； 园地恢复，采用种植经济果树。
六、原则同意报告书提出的土地复垦标准、工程设计及工程量测算。在具体实 施过程中，要进一步加强并细化复垦工程设计，明确施工过程中的具体参数，物质 对土地、地下水、地表水及生态环境影响；不能形成新的水土流失和土地损毁。
七、原则同意土地复垦投资估算结果。复垦静态总投资为 387.4293 万元，动态 总投资为 451.9901 万元，静态亩均投资 1.3687 万元/亩，动态亩均投资 1.5968 万元 /亩，首次缴纳复垦费用 225.9951 万元。复垦义务人要进一步明确土地复垦费用从 建设成本中提取，加大土地复垦前期提取额度，并根据复垦工作安排制定土地复垦 计划，采取有效措施保障复垦费专款专用。费用不足的，要及时足额追加投资，确 保土地复垦工作的顺利进行。
综上所述，《峨山至石屏至红河高速公路建设项目（红河州段）临时用地石屏 县境内（第三批）土地复垦方案报告书》的编制基本符合有关文件及技术规范、标 准的要求，相关分析依据充分，结论基本准确，采取的预防措施、工程技术措施和 生物化学措施基本可行，投资估（概）算测算结果基本准确，拟定的工作计划实施 基本合理。专家组原则同意通过评审，编制单位已按专家组意见修改补充完善，可 按规定程序上报备案。
如项目性质、规模、地点、范围或生产工艺等发生重大变化，需按相关规定和 要求重新组织编报土地复垦方案或对原土地复垦方案进行修订，报原审查单位审查 并备案。请项目业主单位应按土地复垦资金监管协议，落实双方责任，明确土地复 垦资金提取计划、开展土地复垦工作计划，并按要求定期向上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 报告土地复垦资金提取使用和土地复垦实施情况，接受各级自然资源管理部门的监 督和检查。

	
	
专家组组长签名：
	[image: ]

	
	
专家组签名
	[image: ]
	[image: ]
	
[image: ]
	[image: ]

	
	2024 年 11 月 20  日






8
image1.jpeg
-3




image2.jpeg




image3.jpeg
10 §. -




image4.jpeg




image5.jpeg
1V 72




